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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及《曲阳县县

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曲财绩〔2025〕2 号）规定，

对 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2024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包含2024年曲阳县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国债－水毁修复）、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国债－新建）。

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国债-水毁修复）涉及

曲阳县嘉禾镇、文德镇、燕赵村、晓林镇、恒州镇、路庄子乡 6

个乡镇 15 个行政村，建设规模 10000 亩。项目设计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灌溉排水与节水设施、田间道路、

农田防护及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等项目。

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国债－新建）涉及曲

阳县羊平镇、晓林镇、恒州镇 3 个乡镇的 9 个行政村，建设规模

20000 亩。项目设计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田块整治、土壤改良、

灌溉排水与节水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及生态环境保持、农

田输配电等项目。

该项目总资金为 9000 万元，资金来源：上级专款 7634 万元，

县财政安排金额 1366 万元。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国债-水毁修复）资金，截至评价日使用资金 2494.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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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资金 505.79 万元。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国

债－新建）资金，截至评价日使用资金 4963.47 万元，剩余资金

1036.53 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通过项目绩效评价，客观、公正地反映 2024 年曲阳县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执行情况；

2.反映 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的规范管

理、合理使用的情况；

3.反映项目实施后效益提升状况；

4.通过评价，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进一步加强

项目管理，将总结的经验做法推广应用到其他同类项目；

5.引导有关部门和单位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

绩效理念，落实绩效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

（二）评价对象及范围

评价项目是 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主管单位

为曲阳县农业农村局，评价总资金为 9000 万元。

（三）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严格遵循既定程序，科学可行；

二是公开公正原则：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并接受社会公开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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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三是分级分类原则：根据评价对象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四是绩效相关原则：支出与其产出之间有紧密相关关系。

（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曲阳县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曲财绩

〔2025〕2 号），与项目实际相结合，评价组建立了评价指标体

系。

（五）评价方法

本着科学、规范、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绩效评价单位

主要采用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等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取全面评

价与重点评价相结合、现场评价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

式，从决策、过程管理、产出、效益四个方面对 2024 年曲阳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总分值

为 100 分，其中项目决策 20 分、项目过程管理 52 分、项目产出

16 分、项目效果 12 分。

（六）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组实施本次评价的依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曲阳县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曲财绩〔2025〕

2 号）等和相关政策文件。

评价过程中，根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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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的文件依据、预算编制、制度执行、资金拨付、资金使用、

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汇总和分析，相应编制工作底稿，并对各绩

效评价指标进行评分，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结论

在部门自评的基础上，通过梳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核实项

目资金使用和绩效完成情况，按照绩效指标体系设定的评价要点

及标准，经过综合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98.4 分，评价等

级为“优”。

（一）项目立项

该一级指标主要反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规、政策规

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项目决策是否满足政府职能，

用于调节经济、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绩效目标的制

定是否合理，绩效指标的制定是否清晰、细化、量化、可衡量。

1.决策机制

（1）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该项目于 2024 年 2 月编制了《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初步设计》，“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经保

定市农业农村局审批，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取得《保定市农业农

村局关于 2024 年保定市曲阳县等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初步设计的批复》（保农函〔2024〕48 号）；经曲阳县发展改革

局审批，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取得曲阳县发展改革局《关于曲阳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国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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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审字〔2024〕11 号）；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下发《关于下达 2023 年增发国债第一批项目清单的

通知》（保发改投资〔2023〕1273 号）。该项目设定依据充分，

目标设定明确、合理、科学、可行，符合国家法规、政策规定，

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2）项目决策必要性

通过项目的实施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生产设施得以改良，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极大提高，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种植结构不

变。提高耕地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稳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该项目决策的评价结论为必要。

2.绩效目标

（1）合理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是依据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审批，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取得《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 2024 年保定市曲阳县等

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保农函〔2024〕

48 号）；经曲阳县发展改革局审批，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取得曲

阳县发展改革局《关于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国债）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曲阳发改审字〔2024〕11 号）；保定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下发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文件《关于下达 2023 年增发国债第一批项目清单的通知》

（保发改投资〔2023〕1273 号）。绩效目标依据较充分。

（2）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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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在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中

制定了项目产出指标和项目效益指标，绩效指标清晰、细化、量

化、可衡量且与当年工作任务匹配。

（二）项目过程管理

该一级指标包含项目财务管理和项目业务管理 2 个二级指

标，主要反映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财务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

用是否合规、项目业务管理是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以保障财政

资金的安全性和项目顺利实施。

1.项目财务管理

（1）专项资金到位率

该项目落实资金 100%。

（2）专项资金到位及时率

该项目及时到位资金为 100%。

（3）专项资金支出合规性

该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支出，专

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

（4）专项资金实际使用率

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7457.68 万元，计划资金 9000 万元，专

项资金实际使用率 82.86%。

2.项目业务管理

（1）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单位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制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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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质量监督制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

法》等相关制度，保障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2）制度执行有效性

该项目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

（3）项目质量可控性

项目管理坚持“统筹规划、科学设计、严格监管、注重实效”

原则，确保项目“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

（4）项目档案资料完整性

该项目档案资料齐全。

（三）项目产出

该一级指标包含 2 个二级指标 4 个三级指标，主要为 2 个数

量指标：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完成率、项目完成及时率；2 个质

量指标：财政专项资金亩均支出率、项目验收。

1.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完成率

根据2024年 12月 10日 2024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国债）－新建施工工程计量支付申请书，实施单位已完成土壤

改良 100%、灌溉排水与节水措施完成 80.58%、田间机耕道

101.72%、农田输配电完成 100%。

根据 2024 年 11 月 8 日 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国债）－水毁修复施工工程计量支付申请书，实施单位已完成

土地平整 100%、土壤改良 89.18%、灌溉排水与节水措施 66.48%、

田间机耕道 84.04%、农田输配电完成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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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完成及时率

根据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库官网，2024 年国家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实施情况看，实际竣工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23 日，完成

及时率为 100%。

3.财政专项资金亩均支出率

实际亩均支出金额为 2761.77 元/亩，计划亩均支出金额为

3000.00 元/亩，亩均支出率为 92.06%。

4.项目验收

2025 年 4月县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 2024 年曲阳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国债－水毁修复）、2024 年曲阳县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国债－新建）进行验收，验收结果显示该项目前

期工作招投标、合同、监理、施工管理资料及相应竣工图纸等技

术资料齐全完整，符合县级验收条件。项目建设严格按照质量认

证体系和设计文件完成各项建设内容并符合质量要求，验收结论

合格

（四）项目效果

该一级指标包含项目效益 1 个二级指标和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 3 个三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各种

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项目区实行土地治理后，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生产设施得以

改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极大提高，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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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结构不变。项目区改善灌溉面积 3.0 万亩，新增灌溉面积 2 万

亩，枯水年节水约 384.59 万 m³。项目实施后测算年经济效益可

达 2098.11 万元，通过土壤改良－增施生物有机肥，可新增生产

能力 547.2 万 kg，新增种植业总产值 1852.8 万元，新增农民纯

收入增加额 2415.6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688.39 元。

2.社会效益

项目建成后，通过对农用井进行配套，实施节水灌溉措施，

改善了项目区的灌溉条件，可改善灌溉面积 3.0 万亩，新增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 2 万亩；通过田间机耕道建设，田间道路通达率可

达到 100%，使综合生产能力得到较大幅度提高。

3.生态效益

通过实施生物与工程措施，项目区生态环境将得到明显改

善，可改善灌溉面积 3.0 万亩，新增灌溉面积 2 万亩，枯水年节

水约 384.59 万 m³。

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区形成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

连、土地平坦的高标准农田格局，使当地生态面貌得到极大改观，

生态效益显著。

五、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该项目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但在实现绩效目标过程中也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归纳为：

1.项目资金实际支出金额与计划支出金额的比率未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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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资金亩均支出率未达到 100%。

六、评价建议

通过本次的绩效评价工作，找出了项目管理过程中的亮点和

缺陷，总结出项目绩效管理经验，对于以后相似项目的管理工作

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对于安排以后的资金预

算，考核项目管理效果也将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使国家财政资

金得到安全保障，更好地发挥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1）项目资金实际使用率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精确编制预算，开展预算评审，邀请业务

部门、财务部门及第三方专家共同审核预算的合理性；优化资金

管理流程，简化资金拨付与报销审批环节，明确绩效评价支出的

合规凭证要求；对未使用完毕的资金，按财政要求办理结转、盘

活或退回手续。

（2）项目资金亩均支出率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做好资金使用分配工作，确保资金合理充

分的使用。


